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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

 前 言 

本文件按照 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 第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定

起草。 

本文件代替 DB34/T 2798-2016《淮南麻黄鸡商品公鸡放养技术规程》，与 DB34/T 2798-2016 相

比，除编辑性修改外，主要技术变化如下： 

a) 更改了“规范性引用文件”（见第 2 章，2016 年版的第 2章）； 

b) 删除了“育雏鸡、育成鸡、育肥鸡”术语和定义（见第 3章，2016 年版的第 3 章）； 

c) 更改了“放养”的规定（见第 3 章，2016 年版的第 3 章）； 

d) 删除了“育雏期饲养”，增加了“放养鸡的要求”（见第 4 章，2016 年版的第 4章）; 

e) 更改了“场地”的规定，（见 5.1.1，2016 年版的 5.1.1）、更改了“通风”的规定，（见

5.1.3.2，2016 年版的 5.1.3.2）“放养密度”的规定（见 5.2.2，2016 年版的 5.2.2）； 

f) 将“营养需要”中的“表 1 基本营养需要推荐量”（见 5.2.4.4，2016 年版 5.2.4.4），更

改为资料性附录 A； 

g) 将“卫生防疫”中的“表 2 免疫程序推荐表”（见第 6 章，2016 年版的第 6 章），更改为资

料性附录 B； 

h) 更改了“病害尸体处理”（见第 8 章，2016 年版的第 8 章）的规定、“检疫”（见第 9 章，

2016 年版的第 9 章）的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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